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及《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临财绩〔2023〕55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内设职能股室和执法队11个,包括：办公室、政工人事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综合考核股、交通秩序执法队、市容秩序执法队、查违执法队、渣土执法队、禁燃执法队、住房建设执法队。局属事业单位1个：临武县市政公用设施管护所。  
所属二级机构事业单位2个：临武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二）人员编制情况:局机关核定编制77名，其中行政编制5名，机关事业编制72名。现有在职在编人员57名，退伍安置人员3名（无编），聘请临时工115人。编制性质：行政编制5名，机关事业编制52名。
（三）主要职能职责:县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政策；拟订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2）编制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提出完善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措施。
（3）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制定各项相关城市基础建设（城区内园林绿化和风景区、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设施、管线管网等）的专项规划。参与审查工程建设项目中有关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市排水以及市场建设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方案。
（4）负责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审批和监管工作。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负责环卫基础设施的统计及运行的监管工作。
（5）负责市容秩序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建筑物立面和色彩、城区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点破道等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
（6）负责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参与授权范围内有关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审查和竣工验收等工作。负责县城区城市道路、桥涵、路灯照明等市政工程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7）负责城区道路绿化、公园景观带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实施城市绿化“绿线管制”和“绿色图章”管理制度。参与城区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验收工作。
（8）负责城市广场、人行道及管理范围内公共区域静态交通秩序、城市公共停车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公共停车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参与城市停车场建设规划工作。
（9）负责相对集中行使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复确定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综合执法工作。负责组织全县联合执法行动、专项综合整治行动、跨区域的重大复杂违法案件查处。
（10）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11）职责调整。
1、将县园林管理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将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取消、调整、增加由县人民政府公布予以变动的行政审批事项。
4、将有关风景名胜区管理职责划入县自然资源局。
5、将有关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餐
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污染
等行政处罚权划入市生态环境临武分局。
6、将有关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7、职责调整、机构组建和管理体制
在城市管理领域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关执法职责和执法队伍的基础上，按照《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一步集中整合现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等管理方面行政处罚权相关执法职责和执法队伍，重新组建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设若干执法队，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名义实行统一综合行政执法。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有关综合行政执法的主要职责是：
按照《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承担县级有关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职责。
1、参与全县联合执法行动、城市管理专项综合整治行动。
2、依法行使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3、依法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4、依法行使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5、依法行使水利管理方面对影响城市河道畅通的行政处  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6、依法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施。
7、负责有关投诉举报的受理和有关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查处等，负责执行办案信息采集、公示及统计上报工作。
8、负责指导和监督乡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工作。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主要负责本辖区内日常有关执法活动和有关重大案件线索巡查，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主要负责重大案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活动。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根据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本单位设立了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和项目支出绩效指标。按三项一级绩效指标、七项二级指标，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绩效指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情况
2022年初预算数2019.1万元；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拨款1709.1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31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0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收入0.00万元，其他收入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2022年收入预算较去年增加290.9万元，主要是机构改革人员增加，人员经费增加。
2、 支出预算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2019.1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9.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6.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595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702.7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290.9万元，主要是机构改革人员增加，人员经费增加。
3、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1435.5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10.8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24.7万元。
4、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273.6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其中：
（1） 查违执法大队工作经费支出68万元，主要用于城区查处违法建筑工作经费及人员工资福利、社保缴费等方面。 
（2） 城区市容交通综合执法专项经费支出140.6万元，主要用于城市市容及交通管理、人员经费、车辆经费等方面。
（3） 市政及公厕维护、维修支出46万元，主要用于公厕人员经费（含人员经费、维护维修）等方面。
（4） 城管执法局城市管理专项业务经费支出19万元，主要用于城区“牛皮癣”清理经费、城市管理行政审批工作经费、烟花爆竹燃放管理专项工作经费、规划农户临时自产自销区域点管理和维护管理经费等方面。
5、 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31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1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260万元，主要用于县城区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维修费等方面;城管执法局市政基础设施维护项目资金50万元,主要用于城区主次道路及人行道维护、公厕维护、维修等方面。
（二）决算情况
1、 收入情况
2022年收入实际数2485.5万元：其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175.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31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2022年决算数较去年增加466.4万元，主要是机构改革，人员增加，人员经费增加。
2、 支出情况
 2022年支出248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36.8万元，较上年增加214.62万元，项目支出1048.7万元，比上年增加199.5万元，主要是人员增加，项目增加，经费增加。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公”经费预算：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2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三公”经费决算：2022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48.7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8.7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39.1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9.66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四）资金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2年，本单位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0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管理与制度建设情况
本单位高度重视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相关政策专款专用，杜绝出现截留、挪用、滞留、挤占特专项资金情况。本单位做到了一是领导重视，职责明确，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并对使用情况进行及时通报。二是制定有财务收支管理办法，并根据省、市和县财政相关文件精神实际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要求专款专用。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31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1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260万元，主要用于县城区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维修费等方面;城管执法局市政基础设施维护项目资金50万元,主要用于城区主次道路及人行道维护、公厕维护、维修等方面。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单位2022年度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秀（95分）。根据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综合绩效评价打分，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95分，其中年度资金总额得9分；产出指标得48分；效益指标得分28分，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影响指标的影响待提高；满意度指标9分。优化城市环境、亮化路灯，使城市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提高，也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2） 综合评价情况。
我单位根据预算合理安排资金支出，做到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有效的资金用到刀刃上，让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并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各方面工作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好评。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项目资金到位较迟，对绩效项目管理意识薄弱，未能结合职能、业务的性质及特点制定具体可行的项目管理制度，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绩效跟踪监督缺乏制度约束。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项目管理方面
建立项目库动态管理制度，对项目实施绩效情况进行动态监 控；资金安排采用“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兼顾的灵活方式。对于低效项目及非重点项目进行取消和压减，采取资金压减的项目纳入事后补助项目管理；对于重点项目及绩效管理较好的项目纳入事前补助项目管理。通过项目动态管理与资金补助方式调整的有机结合，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加强资金项目整合力度，提高资金的聚集效应。 
（二）绩效管理方面
 加强绩效管理，提高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一是组织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培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提高人员绩效水平。二是对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把关，加强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
9、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合理确定经费保障，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需要支出的项目没有额度，而其他项目有额度暂时不用却被闲置。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3年7月20日   









































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及《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临财绩〔2022〕124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2年路灯、亮化电费及维修费（专项审批）260万元进行了专项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1、 项目支出概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项目是根据县委县政府要求从郴电国际移交至我局的一项工作，实施单位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属的二级机构市政公用设施管护所，其主要功能是城区路灯亮化及维护。2022年县城区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项目年度预算资金260万元。
（二）项目资金基本情况包括项目资金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资金属于政府性基金拨款，拨款金额为260万元，主要用于县城区5642盏路灯、亮化灯的电费及维修、维护费。
（3） 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
该项目总体目标是负责城区路灯、亮化灯的电费及维修维护；年度目标是城市照明亮化城市，方便市民出行，有效改善市民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及自筹资金的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专项资金预算安排了政府性基金拨款260万元，拨付情况按月拨款。
（2）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支付资金。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按月申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做到账款、账账、账实相符。
三、项目支出组织实施情况
（一）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主要包括项目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2022年路灯、照明灯日常管理水平得以新提效。一是强化路灯维护工作，确保道路照明运行正常。今年更换大街小巷路灯灯泡共2065个，灯头359个，定时器98个，接触器25个，漏电保护开关361个，空气开关303个，电力总开关5个，检修配电箱故障101台次，更换配电箱2个，镇流器326个，触发器285个，250A漏电开关1个，修复被盗、老化破损线路10689米；使路灯设施完好率达93%、亮化率98%以上，确保路灯设备的正常运行。二是全力保障重大节假期、节庆期间路灯的运行质量。为完成文明指数测评工作、宝玉石文化旅游节、省电力专项资金绩效评估等工作，我所及时组织维护人员对县城路灯及亮化设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维护检修。重点修复了紫薇大道、沙溪路、大武路、晴岚路、环城路、临武大道、隆武路、武水大道等路段路灯景观灯；更换高速路口迎宾广场老化中华灯灯罩、转盘大照明灯破损零件，为疫情工作顺利开展，在高速路口疫情防控点加装照明灯。三是加强巡查管理，确保路灯设施安全运行。巡查人员每日对城区所有路灯设备进行巡查，对偷盗路灯设备、人为损坏、“失明路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处理。四是对县城区2700多杆路灯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开展电力检查井清淤、地脚螺栓防腐除锈、基座下沉灯杆校直、实行灯杆编号身份证管理模式。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
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属于预算内政府性资金。我局对该项目资金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了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用资金完全符合规范、安全、有效。项目验收是会同财务室、综合考核股及项目施工方一同现场验收，验收合格后现场签验收单。项目资金管理遵循节约支出、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原则，所有资金均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四、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一）项目支出决策情况
 路灯亮化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项目支出决策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经济效益，力求做到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平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城市的环境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亮化色彩。
（2） 项目支出过程情况
     严格按照财务方面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项目资金无挪用、截留情况，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支出产出情况
县城区路灯、亮化灯电费及维修维护5642盏，亮化率到达了90%。
（四）项目支出效益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来看，城市公用设施配套齐全，从生态效益指标来看美化了城市，提升了城市品位，社会公众满意度达95%。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做法：完善管理机制，强化实施，配备有专业技术的工作人员，搞好评价工作，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考核、验收力度，严格按照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养护经费欠账多，每次开展大维护都需要写报告申请工作经费。群众公共意识低，设施损毁严重，电缆被盗事件常有发生，需投入不必要的人力财力进行更换和修补。
六、有关建议
资金按时拨付到位，确保工作正常运行。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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